
立法會 CB(2) 960/04-05(02)號文件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生事務委員會  

 

研究簡化食物業發牌事宜小組委員會  

 

處理會址合格證明書申請的程序  

 

引言  

 

 本文件向議員簡述根據《會社 (房產安全 )條例》(第 376 章 )(條

例 )處理會址合格證明書申請的程序。  

 

背景  

 

2. 條例在一九九一年十一月開始實施，對會址的規管、管制和安

全及有關事宜作出規定。條例設立有關會址的證書制度，讓民政事務

局局長可通過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牌照事務處，簽發合格證明書給那些

符合有關消防及樓宇安全規定的場所。  

 

3. 根據條例第 2 條的定義，“會社”指任何法團或社團，其組成

目的是為會員提供社交或康樂設施，而且是：  

 (a) 為會員提供服務 (不論是否牟利 )；  

 (b) 擁有只是其會員及會員帶同的賓客才有權使用的會址。  

“會址”指專供會社及其會員長久或暫時使用的房產或其任何部分。 

 

4. 如果有關處所的經營模式符合條例中有關“會社”的定義，或

處所擬以“會社”的模式經營，申請人便須按照條例的規定在開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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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申請，以便取得有效的合格證明書。  

 

5. 直至二零零五年一月底，獲簽發合格證明書的會社共有 618

個，分屬不同的類別，例如麻雀會所、卡拉 OK 會所、住客會所、宗

教、專業及工商業聯會、運動、健身、國術會、消閒、影視、學術會、

宗親會、街坊會以及飲食會所。  

 

處理合格證明書申請的程序  

 

6. 為了讓申請人和市民了解證書制度，牌照事務處印製了《標準

發牌條件》小冊子 (附件 A)，闡釋會社在樓宇及消防安全方面所須符

合的規定，並已印製名為《怎樣申請》的單張 (附件 B)。此外，申請

人可瀏覽民政事務總署網頁 (網址：www.hadla.gov.hk)或致電牌照事

務處的熱線查詢 (電話號碼：2881 7034)。牌照事務處人員在申請人正

式提交申請之前可與他們會面，講解獲簽發合格證明書所須符合的規

定，以便加快申請程序。該處人員十分樂意出席會議向申請人簡介證

書制度和合格証明書的要求。  

 

7. 牌照事務處人員包括從屋宇署和消防處借調的專業人員，他們

具備有關法定的樓宇及消防安全規定的專業知識。有了這兩個範疇的

專業人員，牌照事務處得以為合格證明書的申請人提供“一站式”服

務。  

 

8. 牌照事務處收到申請人提交的合格證明書申請表，以及所需的

證明文件、技術資料、平面圖和圖則後，便會開始處理有關的申請。

牌照事務處會安排視察有關的處所，並以 43 個工作天內為目標，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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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要求申請人進行改善工程。如有基本反對理由 (例如：逃生樓梯不

足 )，牌照事務處也會在接獲申請後的 43個工作天內拒絕有關的申請。 

 

9. 合格證明書何時簽發，主要視乎牌照事務處的信件內所訂明的

改善工程何時完成。申請人在改善工程完成後，須向牌照事務處提交

“完工報告表”和有關當局發出的所有證明書。牌照事務處會在收到

“完工報告表”後，在八個工作天內 (而申請人方便的時間 )進行視

察。牌照事務處如信納所有改善工程已經完成，便會在七個工作天內

簽發合格證明書予申請人。  

 

10. 必須要指出的是處理合格證明書的申請需時多久，主要視乎申

請人進行改善工程的進度。為確保公眾安全，牌照事務處只會向那些

已符合各項規定的會址簽發合格證明書。  

 

執法行動  

 

11. 如接獲有關非法經營會社及／或會址的投訴或轉介個案，牌照

事務處會在九個工作天內到該處所視察。根據條例，任何人如未持有

有效合格證明書而經營會址，可被檢控；一經定罪，最高可處罰款

200,000 元及監禁兩年，並可就罪行持續期間的每一天另處罰款

20,000 元。  

 

12. 如會址提供膳食服務，牌照事務處會在簽發合格證明書後，把

個案轉介食物環境生署 (食環署 )，並提供所需的資料及間隔圖，以

便食環署監管其食物生的情況。供應膳食的會社如同時為市民提供

膳食服務，牌照事務處會把個案轉交食環署，讓其根據《食物業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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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適當的行動。牌照事務處和食環署已採取積極行動，召開會議，

研究如何對那些持有會社合格證明書但同時為會員及市民提供膳食

服務的處所採取執法行動。  

 

總結  

 

13. 請議員省覽上述資料。  

 

 

 

 

民政事務總署  

二零零五年三月  
















































































